2023年度创新平台奖励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支持南沙科学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若干政策措施》（穗南开管办规〔2021〕1号）第九条。

二、申请条件

（一）申报单位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须在广州市南沙区范围内，统计关系归属南沙区（以相关部门核查时为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

（二）申报单位须在南沙区实质性运营。

1.属下列情形之一可直接确认已符合实质性运营条件：

（1）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南沙区属国企、2026年规上工业企业；

（2）属本区重点发展产业领域、主导产业或重点招商对象，经镇（街）/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在本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单位）。
2.无法直接确认在本区实质性运营的，通过不动产产权查册或租赁备案证明或场地无偿使用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核查（申报单位经营场地面积标准按不低于单位在本区缴纳社会保险员工人数三分之一、人均10平方米核算（核算方式详见附件5））。

（三）申报单位在2023年新认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省级创新平台及经市级各部门新认定的广州市重点实验室等市级创新平台。
（四）同一申报单位每年只能申请一项创新平台奖励。
三、奖励标准
（一）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创新平台分别给予一次性500万元、200万元、50万元的资金奖励。

同一创新平台获得多个不同部门认定的，奖励经费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同一个创新平台逐级通过认定的，可按级别申请差额奖励。

（二）申请获得本指南资金支持的事项或项目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规定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不予奖励或暂缓奖励对象按照区级政策兑现相关规定进行判定。本指南提到的货币单位均以人民币计算，获得奖补的涉税支出由申报主体承担。

四、申报材料清单及材料提交要求

（一）申报材料清单

1.封面（见附件1）。

2.目录（见附件2）。

3.《2023年度创新平台奖励申请表》（见附件3，加盖单位公章）。

4.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加盖单位公章）。

5.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承诺书（见附件4，加盖单位公章）。若承诺书是授权代表人签署的，须另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6.上级有关政府部门认定的创新平台证明文件（加盖单位公章）。

7.企业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由商业银行出具的加盖有银行业务章的企业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加盖单位公章）。

8.申报单位在南沙区实质性运营的佐证材料：
①提供现行有效的区内办公场地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或产权查册。若提供场地无偿使用证明，场地权属方和使用方均需盖章，同时也需要提供该场地权属方的产权证明等佐证材料。（模板详见附件5）（加盖单位公章，符合本指南“可直接确认已符合实质性运营条件”的单位无需提供）；
②申报单位2026年2月的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模板详见附件5）（加盖单位公章，符合本指南“可直接确认已符合实质性运营条件”的单位无需提供）。

（二）材料提交要求

1.申报材料须按材料清单1-8项的顺序扫描制作成彩色PDF格式电子版，内容应清晰可见。

2.区相关部门在受理审核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核查时，申报单位应主动配合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补充材料。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补充材料的，视为放弃此次奖励申报资格。

五、申请时间

2026年3月16日9:00至2026年4月3日17:00，逾期视为放弃奖励申请。

六、受理部门

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策兑现窗口

联系电话：020-12345。
受理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2:00；13:0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七、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局

联系电话：020-39091126，020-39052037，

020-39078191，020-39053936
邮箱地址：kcfwzx@gz.gov.cn
咨询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2:00；14:0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八、办理时限

42个工作日（该办理时限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扣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公示所需的时间；其他需要扣除时限的特殊情况）

九、办理流程

1.企业申报。申报单位请登录南沙@i企（网址：https://qiye.gzns.gov.cn/portal/policyService/index）搜索“2023年度创新平台奖励”进行申报。申报单位须将申报材料扫描后按顺序制作成彩色PDF格式电子版，按申报指南的要求，在申报系统中填写申报信息并上传申报材料电子版。需要盖章的申报材料可上传盖章扫描件，也可使用电子签章。本次采用网上申报形式，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区政策兑现窗口负责受理申报材料，对申报材料不完善的，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材料；申报单位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放弃申报。
2.部门核查。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各有关部门对申报材料及申报单位是否存在不予奖励情形进行核查（申报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即视同授权区科技局核查申报单位相关数据），必要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形成奖励资金安排方案。

3.审定。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费额度和审批权限提请区分管领导主持召开的科技政策兑现专题会议（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对支持对象的奖励资金安排方案进行审定。

4.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将通过审定的奖励资金安排方案挂网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扶持奖励资金，提供对申报单位奖励金额的审批文件，并按《广州南沙本级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办法》规定程序申请办理。

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重审，重审认定予以奖励的，按相关流程进行兑现。

5.追回奖励情形。已申请本奖励的单位，如在资金发放前出现不适宜继续享受政策支持的情况，申报单位应及时向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停止发放。有关单位如存在违反承诺、弄虚作假、瞒报迟报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资金的，一经发现应当配合退回已发放资金；情节严重的，5年内禁止该单位申请本区科技创新政策支持；涉及违法违规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附件：1.封面模板

2.目录模板

3.2023年度创新平台奖励申请表

4.承诺书模板

5.相关条款具体解释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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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创新平台奖励申请表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实际生产经营地址
	

	单位申报奖励时统计关系是否归属南沙区

（如对统计关系及是否为规上工业企业有疑问，可咨询南沙区统计局：34681003）
	□是          □否

	可直接确认

实质性运营情形
	□区内高校 □科研机构  □南沙区属国企 □2026年规上工业企业；

□属本区重点发展产业领域、主导产业或重点招商对象，经镇（街）/行业主管部门（填写镇（街）/行业主管部门名称） 认定在本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单位）。

	提供实质性运营

佐证材料

（如已勾选“可直接确认实质性运营情形”，无需填写）
	在南沙缴纳社保的员工数量（2026年2月）
	  人

	
	办公场地情况
	场地来源
	□租赁    □购买

	
	
	场地面积

（以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或不动产查册上的面积为准）
	（     ）平方米

	注册资本
	XX万元，实缴XX万元
	注册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开户许可证

银行（全称）
	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支行
	开户许可证

银行账号
	例：6200 0000 0000

	创新平台名称
	
	立项部门
	

	单位简介（300字）



	创新平台简介（300字）



	申请创新平台奖励经费
	□新获批奖励     万元            □差额奖励       万元  

	该创新平台曾获得区创新平台奖励经费情况（若有，请填写平台名称、奖励金额、奖励时间等）



	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式
	
	Email
	

	经办人
	
	联系方式
	
	Email
	

	申请单位意见
（需手写是否同意）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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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模板，仅供参考）

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局：

我单位               （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对申报《支持南沙科学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若干政策措施》（穗南开管办规〔2021〕1号）第九条有关事宜，郑重承诺：

一、本单位充分熟知《支持南沙科学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若干政策措施》（穗南开管办规〔2021〕1号）及申报指南的全部内容。

二、本单位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本单位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

三、承诺自获得奖励扶持后，10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南沙区，不改变在南沙区的纳税义务及统计关系，不违反与南沙区约定的其他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愿意退回获得的奖励资金。

                       法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相关条款具体解释

一、关于“（单位）统计关系”的具体解释

区统计局对“（单位）统计关系”的解释为：根据国家在地统计原则，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统计单位（包括可视同法人单位的分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向经营所在地或主要经营所在地（指企业有多个经营地的情况）的县级统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纳入当地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后，与当地统计部门建立的统计业务指导、管理关系。

区统计局业务咨询电话：020-34681003。
二、关于“在南沙区实质性运营（经营场地面积按不低于单位在本区缴纳社会保险员工人数三分之一、人均10平方米核算）”的具体说明
（一）在租赁及产权情况应以申报指南发布的上一月数据为准，即租赁或产权所属时间应早于2026年2月16日。
例：A单位2026年2月在南沙区社会保险申报人数共166人次，则A单位须满足以下实际办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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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位在南沙区所有不动产权、租赁办公场地和合法使用证明面积总和须大于等于             平方米（向上个位取整）。

（二）其中可用于核算办公面积的租赁场地性质需为用途办公、商业用房、工业仓储用房、厂房等。不可纳入办公面积核算范围的包括普通住宅、车位、车库等。

（三）提供现行有效的区内办公场地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或产权查册。（上述证明打印时间均应在2026年3月16日及以后，符合本指南“可直接确认已符合实质性运营条件”的单位可不提供该材料）。

三、关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及不动产权查册”办理
申报单位应为经营场地的产权人或租赁人，或者申报单位与产权人或租赁人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需提供申报单位与产权人或租赁人同属一家集团公司的佐证材料）。

以下办理流程仅供参考，如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办理部门。

（一）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赁办公场地的单位须办理租赁备案手续，建议登录“阳光租房网”（http://zfcj.gz.gov.cn/ygzf/index）—点击“我要备案”—注册“房屋租赁机构”并填报相关信息后等待审核（3个工作日）—审核成功，咨询电话：020-39394960），备案证明打印时间不早于2026年3月16日。各镇街线下办理地址及联系方式详见本附件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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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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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册：

（1）线上登录穗好办APP—热门服务—不动产—查询服务—法人查询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输入信息—扫脸认证—“前往粤信签”进行法人身份认证—输入法人账号密码验证—预览查询结果—选择查询的房产地址，下载查册表。

线下政务中心不动产权窗口查询（地址：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8号南沙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企业专窗或档案查询窗口办理，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2:00；13:00-17:00）。

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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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打印流程
以下办理流程仅供参考，如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办理部门。

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单位），办理渠道：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hrss.gd.gov.cn/gdsbfw/）—广东社保服务—社会保险网上单位服务—社保费申报与缴纳—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模块进行打印。

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模板：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各镇街线下办理地址及联系方式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如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办理部门。

南沙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金州办证点）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进港大道58号之一

办公电话：020-84686339

珠江街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新广六路2号“珠江街党群服务中心”大楼二楼“珠江街便民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办公电话：020-84525775

龙穴街道便民服务中心3-4号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大道中31号临海大厦一层

办公电话：020-84949939，020-84940306

大岗镇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豪岗大道20号大岗镇便民服务中心1楼（6-12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20-34994737

万顷沙镇便民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新垦康华路18号文体公园侧办公楼一楼

办公电话：020-84955189

横沥镇综合事务中心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兆丰路校前街1号三楼横沥镇综合事务中心

办公电话：020-84968181

黄阁镇便民服务中心办事窗口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黄阁大道148号黄阁镇政务服务综合大楼一楼综合窗口9号-13号

办公电话：020-84977989

东涌镇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吉祥东路4号（B座）二楼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4-8号窗

办公电话：020-84905208

榄核镇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5号窗口

办理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瑞海路8号便民服务中心5号窗口

办公电话：020-84920305

港湾街道综合事务中心（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办理地点：海湾片区服务站：珠江西路31号

蒲州片区服务站：港前大道南129号

办公电话：020-84983317（海湾片区）

020-39396827（蒲州片区）

申 报 单 位：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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